
校園危機事件處理流程圖 

   在校園危機事件發生時，所有教職員都可以化身通報人完成相應的處理措施，陪伴學生化險為夷。守護學生安全人

人有責，一起替校園安全盡一份心力。  



校園危機事件處理 

   在校園危機事件發生時，所有教職員都可以化身通報人完成相應的處理措

施，陪伴學生化險為夷。守護學生安全人人有責，一起替校園安全盡一份心力。  

備註： 

1.學生之轉介人為導師；休學仍為本校學生。 

2.導師餐敘訪談為導師輔導紀錄（非通報／轉介途徑）。 

3.教職員關懷轉介窗口為人事室（個管／自殺通報）。 

4.法定通報事件皆須在知悉後24小時內完成通報，包含（1）自殺意圖（具體計畫）與行動。（2）兒

少遭受身心虐待。（3）兒少出入色情與暴力場所，或從事陪酒、援交等性交易行為。（4）兒少使用

毒品。（5）6歲以下或需特殊照顧之兒童獨處或不當照顧。（6）家庭暴力事件（7）親密關係暴力，

包含曾經的親密或同居關係。（8）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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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實施 措施 措施說明 

自我傷害 1—4項措施 1.確保安全 

（1）移置安全環境 

（2）移扣危險工具 

（3）了解醫療需求 

（4）安排親友照護(掌握名單) 

（5）加入系統工作(持續關心） 

自殺意念 1—4項措施 

2.告知當事人將

通報／轉介 

（資源介入） 

保密例外： 

（1）告知因緊急、自殺危險須通報。 

（2）蒐集人事時地物等必要通報資訊。 

（3）仍不得無故洩漏業務知悉之秘密。 

（4）同時提醒阻卻系統外之耳語議論。 

失蹤 第3項措施 3.通報校安 校安專線：0928483123 

法定通報事件 

（詳見備註4） 

1—4項措施 4.轉介心理輔導 
（1）電話討論（學輔心理師） 

（2）填送個案轉介單 



學生自我傷害各處室三級預防工作 

各系所導師與系主任節錄 
   面對與日俱增的學生自我傷害事件，各科系與導師可參考校園三級預防工作加強

預防，以利在危機出現徵兆時及時介入，以及在危機發生時守護學生安全。   

 

初 級 預 防 
 

1. 參與自我傷害防治研習活動及課程，對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建立正確認知。 

2. 協助宣導、帶班參加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活動，或將相關概念融入課程及班級經

營中，提升學生抗壓能力（堅毅性與問題解決能力）、情緒管理與危機處理能

力、及防患憂鬱與自殺之自助、助人技巧。 

3. 檢視及健全系所環境設施之安全性。 

次 級 預 防 
 

1. 針對異常缺曠、遭遇變故、退轉學、休復學、境外、校外實習的學生加強關心，

與相關業務單位保持聯繫，提供資訊及諮詢管道，協助學生安心就學。 

2. 對高關懷個案保持高度敏感與傾聽，並予以追蹤輔導。 

3. 鼓勵或帶領有明顯情緒、人際、生涯發展、自我管理困擾的學生向學輔中心求

助，或轉介相關求助資源。 

4. 參加個案危機處理小組會議或個案輔導協調會議。 

三 級 預 防 
 

1. 對自我傷害個案： 

(1)參與危機處理小組、個案輔導協調會議。 

(2)偕同安撫受影響同學情緒，依需要實施團體討論或班級輔導。 

(3)持續約談輔導，記錄於導師輔導系統。 

(4)協助班級形成支持網絡，提供生活協助與即時回報之守望相助網。 

(5)協助課業及申請各項急難救助。 

2. 對自殺身亡個案： 

   過濾受事件影響最深的學生，協同學輔中心提供安心輔導及後續追輔。 


